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單房間職務宿舍管理公約

1、 為加強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A、D區宿舍之管理，確保住宿安全及品質，特訂定本公約。

2、 借用人申請宿舍並接獲本處核定通知後，除有特殊原因經事前簽報借用人之機關首長核准延期遷入者外，應於接獲通知後十五日內與本處簽訂宿舍借用契約、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。未依限遷入者，以放棄論，若仍有借用需求應重新申請。
3、 宿舍借用人應實際居住，並不得有出租、轉借、調換、轉讓、留宿他人、經營商業等情事，私自互換寢室或從事任何不法之行為。
借用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本處對於宿舍使用情形之訪查工作，不配合訪查工作經勸導無效者，本處得視其情節輕重為適當之處理。
4、 不得任意增建、改建、變更宿舍建築物型態設備或加蓋違建，亦不得破壞宿舍內部房間結構。
5、 本處宿舍門禁時間為晚間十點半。
6、 宿舍共同使用之樓梯、走廊等空間嚴禁擅自堆置私人物品，確保公共安全及環境清潔。走廊牆壁、門口及公共區域禁止私自張貼各式物品。使用公用飲水機、洗衣機或烘乾機時，請保持清潔衛生。
7、 宿舍內應保持安靜，不得喧嘩或妨礙他人。

8、 宿舍內嚴禁抽菸、飲酒、賭博及從事其他不當之行為。

9、 宿舍內嚴禁存放違禁品、危險物品或畜養寵物，以免影響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。

10、 宿舍內不得擅自接用電線或使用明火、酒精爐、瓦斯爐等危害安全之設施。
11、 借用人禁止於本處從事任何燒金紙、物品、烤肉或野炊之行為。
12、 借用人須依本處宿舍收費方式繳交每月宿舍使用費及管理費，由各機關學校於其薪資中扣收並依規定悉數解繳市庫。另借用期間個人用電以數位式計費儲值卡計收，由借用人向本處租借並於自動儲值機儲值。借用人請隨時留意儲值卡餘額，如因餘額不足致影響借用人用電需求，本處概不負責。

計費儲值卡於借用人搬離宿舍時，應原狀返還，如有毀壞、滅失、髒污、遺失或其他情事致卡片無法正常使用時，借用人應負擔卡片重製所有費用。

13、 為確保住宿與財產安全，請嚴加留意出入門禁安全，另外出時請記得上鎖，並請確實檢查宿舍內電器是否關閉。
14、 宿舍之公有傢具、水電、衛生等設備，應珍惜愛護使用。
15、 宿舍內之公有設施，借用人應善盡使用維護之責，如有損壞或遺失等情事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16、 本處園區生態豐富，偶有蛇蟲出没，借用人應留意自身安全。

17、 本處教學、行政以及暫無人居住使用之寢室等區域，非經許可，不得擅入或使用。。

18、 違反前開各項規定者，由本處管理單位勸導改善，並限期恢復原狀；情節嚴重者，本處得通知借用人服務機關並終止契約。

19、 借用人搬離本處宿舍時，須將房間恢復原狀並打掃整潔，繳回鑰匙及儲值卡，經本處點交無誤後，始完成退宿程序。
20、 本公約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行政院訂頒之宿舍管理手冊、借用契約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
21、 本公約經本處處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中華民國104年11月27日訂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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